附件二：桃園市龍潭區龍潭國民小學114學年度寒假期間辦理轉學作業須知

1、 依據：
(1) 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學生轉入學實施要點
(2) 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實施學校規模總量管制作業要點
(3) 龍潭國民小學總量管制作業補充規定
(4) 桃園市政府99年8月20日研商國民中小學非新生總量管制年級轉學機制會議決議事項

2、 轉出作業流程與注意事項：
(1) 辦理方式：
1. 寒假上班期間家長得隨時申請辦理，惟為利學校掌握轉入缺額，惠請家長原則上於 115年  1月 30日前提出申請辦理。
2. 學生監護人向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申請轉出後，完成校內轉出離校程序，持本校轉學證明書3日內向轉入學校申請轉入，學生確實轉入後結案。
(2) 需備文件：
1. 完成異動之學生戶籍資料。
2. 倘監護人不克親自申辦，應檢具委託書及委託人、受委託人身分證明文件向學校申請。

3、 轉入作業流程與注意事項：
（一）辦理方式：
1.公告缺額：本校將於115年1月20日上網公告本年度寒假受理轉入缺額；倘無缺額，另行公告本次寒假不受理轉入作業。
2.學生報名轉入：請家長於115年1月30日以前檢具學生戶籍資料與居住地證明文件向校方登記。
  (居住地證明文件例如:房屋稅單、二親等內的家裡水電費單、房屋租賃證明…等)
3.轉入資格審查：校內將於115年2月2日依桃園市市立國民中小學實施學校規模總量管制作業要點進行轉入資格審查。
4.公告轉入名單：本校將於115年2月2日上網公告本年度寒假各年級缺額、登記轉入人數、錄取與備取名單。
5.資格複查：倘對轉入名單有疑義，請家長於115年2月3日前以電話方式向本校申請複查。
6.通知轉入學生辦理轉學手續：本校自115年2月3日起，以電話方式通知家長；程序上請先向原校申請轉出，持原校轉學證明書再向本校報到轉入。
7.通知未錄取學生辦理轉介轉學手續：本校自115年2月3日起，以電話方式通知家長；程序上請先向原校申請轉出，持原校轉學證明書向本校領取轉介單，轉入鄰近學校就讀。

4、 轉入學作業相關資訊可至本校網頁查詢，網址：https://www.ltes.tyc.edu.tw/
5、 洽詢專線：本校教務處註冊組，電話：4792014 分機211
